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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第三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6 年 1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50 分 
地  點：蓮潭國際會館會議中心 203 會議室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 
主  席：廖理事長慶榮 
列席指導：教育部部長、技職司司長 
出  席：詳出席表（會員代表 36 人，實際出席 32 人（含委託代理 12 人）） 
列  席：空軍航空技術學院教務處陳君智處長、黃慶東秘書長 
記  錄：許曼慧秘書 

壹、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已達本會章程第 27 條規定之出席人數，宣布本會開始。 

貳、致贈會員學校卸任校長紀念品： 

一、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侯春看校長 

二、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趙敏勳校長 

三、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陳宗禔校長（轉贈） 

參、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附件一） 

肆、會務報告 

一、本會第三屆理事長由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廖慶榮校長兼任，業於 105 年 12 月

7 日獲內政部核發第三屆理事長當選證書，任期自 105 年 9 月 22 日至 107
年 9 月 21 日止。本會相關稅籍、郵政儲金帳戶亦已完成負責人、會址等登

記事項之變更。 

二、第二、三屆理事長學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業於 105 年

10 月 14 日完成會務移交。 

三、本會自第三屆起網址更新：http://www.anust.ntust.edu.tw。 

四、本會提送 106 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共 4 案，業於 105 年 11 月 23 日

以國立科大字第 1050000040 號函送主辦單位臺灣首府大學列入議程彙辦。 

五、本 105 年度期初累積餘絀新台幣（下同）1,320,317 元，經費收入 277,360
元，經費支出 217,374 元，105 年度餘絀為 59,986 元，累計餘絀 1,380,303
元。 

http://www.anust.n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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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會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20 條規定，自 103 年度起逐年編列準備基

金，105 年度參照 104 年度提撥新台幣 5,000 元整，累計準備基金為新台幣

13,000 元整，並已開立本會準備基金之郵政專戶存儲。 

七、本會自 105 年 9 月 22 日至 106 年 1 月 12 日止參與高教、技職教育政策相

關會議及一般行政事項及分別如（附件二）。另為期會員學校均能瞭解政策

發展方向並適時提供建言，日後部會相關會議，將由各會員學校輪流派員

出席，協會並將建置網路通訊群組，方便會員學校有效即時交換意見。 

伍、討論事項 

案 由一：有關本會補選第三屆監事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秘書組 

說   明： 

(一)  本會第三屆監事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陳宗禔校長因職務異動，業於 105 年 10
月 1 日卸任校長職務。 

(二)  由於本會改選第三屆監事時決議不列候補監事，爰依本會章程第 15 條規

定辦理一位監事之遞補作業；任期至 107 年 9 月 21 日止。 

(三)  選舉結果將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43 條規定報請內政部核備。 

選舉結果：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陳篤敢校長當選為第三屆監事，任期至 107 年 9
月 21 日。 

案 由二： 本會 105 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

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之審查結果，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秘書組 

說  明：本會 105 年度工作報告（附件三）及經費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

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附件四），依本會章程第三十

二條規定，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提請大會審議，並於三月底前報

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報內政部核備。 

案 由三：本會 106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組 

說  明： 

(一)  依本會章程第第十四條，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為會員大會職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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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第三十二條，於每年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

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

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 

(二)  本會 106 年度工作計畫（附件五）、106 年度收支預算表（附件六）前經第

三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復於 105 年 12 月 1 日呈報內政部在

案。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事後提報大會討論

通過後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追認，報內政部核備。 

陸、臨時動議：長期以來，政府所補助技職校院學生經費只有一般大學學生的

三分之二，建議政府應提出具體時間表，有效挹注技職校院，

使技職教育能和一般大學齊平發展。 

柒、散會（下午 5 時 45 分） 
 



 
 

4 
 

 

第三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時 間：民國 105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30 分 
地 點：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行政大樓 9 樓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1 號） 

討論事項 

案 由一：106 學年度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外加名額扣減方式，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陳振遠校長 

說  明：（略） 

辦   法： 

(一)   四年制申請入學扣減外加名額所排除之農業、工業領域系科，不應僅限農

業、化工、土木、建築群，應涵括全部農業、工業類領域。 

(二)  在農業、工業類各領域招生總量不變下，容許各校於農業、工業類各領域

之系科間自行調整招生名額。 

決  議： 

(一)   照案通過，請協會向教育部反映建議： 

1. 四年制申請入學扣減外加名額所排除者，建議為全部農業、工業類領域。 

2.  在農業、工業類各領域招生總量不變下，請容許各校於農業、工業類各領

域之系科間自行調整招生名額。 

3.  並建議教育部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八條第

二款之規定，依各校四技學制整體招生名額未達八成者始予扣減。 

 (二)  由於四技申請入學招生國立科技校院與一般大學的不對等競爭關係，國立

科技校院之高中申請入學註冊率低，易被社會大眾解讀為高中生不喜就讀

科技校院，重傷形象事關重大，建議教育部於公告各招生管道之全校註冊

率時，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八條第二款之

規定將四技申請入學納入四技學制之招生管道一併公告，不針對四技申請

入學招收高中生之註冊率單獨公告。 

辦理情形：會議紀錄業於 105 年 9 月 29 日以國立科大字第 10500000 31 號函報

請教育部研議。 

案 由二：選舉本會第三屆理事、監事人選，提請審議。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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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秘書組 

說  明：（略） 

辦   法：選舉結果將報內政部核備。 

決  議：先進行選舉理事投票，之後再投票選舉監事。 

選舉結果： 

(一)   理事（15 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姚立德校長、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廖慶榮

校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侯春看校長、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戴昌賢校長、國

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陳振遠校長、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楊慶煜校長、國

立虎尾科技大學覺文郁校長、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呂學信校長、國立勤

益科技大學趙敏勳校長、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謝楠楨校長、國立高雄餐

旅大學林玥秀校長、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謝俊宏校長、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

院張瑞雄校長、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張瑞濱校長、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陳

文貴校長。 
不列候補理事。 

(二)   監事（3 人）：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王瑩瑋校長、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陳禎祥校

長、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陳宗禔校長。 
不列候補監事。 

辦理情形：會議紀錄業於 105 年 10 月 13 日以國立科大字第 1050000 035 號函報

內政部，獲該部 105 年 12 月 7 日函復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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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技職教育政策相關會議 

編號 會議日期 會  議  名  稱 出席代表 

1 105.09.30 
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及財務資訊公

開內容」諮詢會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主計室陳珮烝主任 

2 105.10.07 
教育部「籌辦學生兼任助理分流分

區公聽會事宜」研商會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江行全副校長 

3 105.10.13 
教育部「大陸地區大學學歷查證及甄

試小組」第 7 次會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王復民副國際長 

4 105.10.18 
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各類兼任助理

勞動與學習範疇檢討」研商會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陳燿騰副教務長及姚

嘉瑜副研發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黃

怡珊及顏泳嫻秘書 

5 105.10.20 
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及財務資訊公

開內容」第一次研修會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江行全副校長 

6 105.11.07 
教育部「研修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會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江行全副校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林啟瑞副校長 

7 105.11.14 
教育部「產學研連結會報─學研創

新鏈結組」工作會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朱瑾研發長 

8 105.11.21 
教育部「研修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第二次會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江行全副校長 

9 105.11.22 
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及財務資訊

公開內容」第二次研修會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江行全副校長 

10 105.11.23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

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修法」研商會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劉添華教務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林惠如教務長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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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5.11.28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

辦法」修法工作圈第 3 次會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廖慶榮校長 

12 105.12.09 
教育部研商修正「外國學生來臺就

學辦法」會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劉威德副國際長 

13 105.12.20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

辦法」修法工作圈第 4 次會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劉添華教務長 

14 105.12.22 
教育部 106 學年度大陸地區學生來

台就讀碩博士班招生會議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馬上閩副教務長 

15 106.01.03 
教育部 106 學年度大陸地區學生來

台就讀二年制學士班招生會議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教務處林純慧專門

委員 

16 106.01.05 
教育部「大陸地區大學學歷查證及

甄試小組」第 8 次會議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陳樹人副教務長 

17 106.01.18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

辦法」修法工作圈第 5 次會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劉添華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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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項 

編號 來文單位 發文日期 
發文文號 主  旨 協會處理情形 

1 

大學校院

招收大陸

地區學生

聯合招生

委員會 

105 年 8 月 26
日陸聯招字第

1060000001 號

函 

推薦所屬會員學校擔任該會

106 學年度常務委員學校及經

費稽核委員學校並函復 

於 105 年 9 月 23 日函

(國立科大字第

1050000028 號) 復推

薦 106學年度常務委員

學校為國立臺北護理

健康大學；經費稽核委

員學校為國立臺中科

技大學 

2 
臺灣首府

大學 

105 年 9 月 30
日臺首秘書字

第 1050008546
號 

協助審查「106 年全國大專校

院校長會議」之討論提案並函

復 

本會轉請各會員學校

提案後，經第 2 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通過計有 4
項提案於 105 年 11 月

23 日函(國立科大字第

1050000040 號)復臺灣

首府大學彙辦 

3 教育部 

105 年 9 月 29
日臺教高(三)
字第 10501 
24286 號函 

辦理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認

可作業，請本會推派 2 名代表

擔任教育部「國內外專業評鑑

機構認可小組」委員 

於 105 年 10 月 7 日函

(國立科大字第

1050000032 號)復教育

部本會推派國立高雄

第一科大陳振遠校

長、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張瑞雄校長代表本會

擔任委員 

4 教育部 

105 年 10 月 4
日臺教技二字

第 1050135979
號函 

教育部函復本會第二屆第 6 次

會員大會有關開放科技大學

碩博士班陸生招生名額建議

事項乙節，確立 105 學年度碩

博士名額核配原則仍依 104學
年度所核定各校該學制招生

名額為分配基準，再就招生成

效等要件予以調整。 
惟本會所提增加招生名額建

議該部已錄案研議，並持續與

陸方溝通整體招生規模。 

於 105 年 10 月 13 日函

(國立科大字第

1050000034 號)轉知會

員學校 

5 教育部 105 年 10 月 11 教育部 105 年 9 月 20 日召開 於 105 年 10 月 20 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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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臺教高(五)
字第 10501 
37142 號函 

之「研商大學學生兼任助理相

關事宜」會議紀錄。 
(國立科大字第

1050000037 號)轉知會

員學校 

6 勞動部 

105 年 10 月 18
日勞動發特字

第 1050513266
號 

勞動部 105 年 9 月 20 日及 23
日召開之「研商檢討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條文」

座談會會議紀錄。 

於 105 年 10 月 25 日電

子郵件轉知會各會員

學校 

7 勞動部 

105 年 11 月 14
日勞動關 2 字

第 1050128443
號 

勞動部 105 年 9 月 12 日召開

之「檢討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

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會

議紀錄 

於 105 年 11 月 18 日函

(國立科大字第

1050000039 號)轉知會

員學校 

8 教育部 

105 年 11 月 24
日臺教高 1 字

第 1050163243
號 

教育部 105 年 11 月 14 日召開

之「行政院產學研連結會報－

學研創新鍊結組」工作會議紀

錄 

於 105 年 12 月 1 日函

(國立科大字第

1050000044 號)轉知會

員學校 

9 內政部 
105 年 12 月 7
日臺內團字第

1050075483 號 

內政部核發本會第三屆理事

長之當選證書，並備查第 1 次

會員大會、第 1 次理事會及第

1 次監事會之會議紀錄 

當選證書業妥為收

執，並依規定完成本會

稅籍、儲金帳戶之負責

人、會址等登記事項變

更 

10 教育部 

106 年 1 月 10
日臺教文(五)
字第

1050187084 號 

教育部 105 年 12 月 9 日召開

之「修正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

法」研商會議紀錄 

於 106 年 1 月 12 日函

(國立科大字第

1060000001 號)轉知會

員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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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工作報告 

一、 理、監事任期及異動： 

(一) 內政部 105 年 12 月 7 日臺內團字第 1050075483 號函同意國立臺灣科技大

學廖慶榮校長當選為本會第三屆理事長，任期自 105 年 9 月 22 日至 107
年 9 月 21 日。 

(二) 本會置理事 15 位、監事 3 位，第三屆理、監事之任期自 105 年 9 月 22 日

至 107 年 9 月 21 日止。 

(三) 第三屆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名單臚列如下：(依教育部學校代碼) 

1. 常務理事：廖慶榮校長、侯春看校長、戴昌賢校長、姚立德校長、陳振

遠校長 

2. 常務監事：陳禎祥校長 

(四) 第三屆理事、監事名單臚列如下：(依教育部學校代碼) 

1. 理事：廖慶榮校長、侯春看校長、戴昌賢校長、姚立德校長、陳振遠校

長、楊慶煜校長、覺文郁校長、呂學信校長、趙敏勳校長、謝楠楨校長、

林玥秀校長、謝俊宏校長、張瑞雄校長、張瑞濱校長、陳文貴校長 

2. 監事：王瑩瑋校長、陳禎祥校長、陳宗禔校長 

二、 財務方面： 

(一) 本會期初累積餘絀新台幣（下同）1,320,317 元，105 年度經費收入 277,360
元，經費支出 217,374 元，餘絀為 59,986 元。 

(二) 105 年度經費收入為 277,360 元，包括常年會費計收 18 所會員學校共

270,000 元（含 6 所會員學校之郵政劃撥扣除匯費合計 140 元，惟該差額

改列為辦公費支出）、第二屆理事長學校退還之會址保證金 6,000 元及利

息存款 1,360 元。 

(三) 本會「104 年度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作

業，業於 105 年 5 月 23 日以網路申報傳送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大安分局，

並將申報書附件資料以紙本方式遞送。本會104年度決算，收入為321,969，
支出為 221,982，已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

標準」第 2 條、第 4 條規定，且無依該標準第 3 條規定應課徵所得稅之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本期免納所得稅。 

(四) 本會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20 條規定，自 103 年度起逐年編列準備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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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105 年度參照 104 年度提撥新台幣 5,000 元整，累計準備基金為新

台幣 13,000 元整，並已開立本會準備基金之專戶存儲。 
 

三、 一般行政事項： 

(一) 教育部於 105 年 4 月 1 日以臺教技(四)字第 1050045579 號函請本會就

有關「大專校院學習型學生擔任兼任助理團體保險約款」一案，轉知會員

學校協助檢視約款內容。本會發文請會員學校協助檢視約款內容，並彙整

各校意見後，依來函於 4 月 15 日以電子郵件報送教育部。 

(二) 勞動部於 105 年 5 月 10 日廢止「專科以上學校進用學生兼任助理參加勞

保且月領薪資未達基本工資二分之一者，得不計入身障者定額進用員工總

人數」解釋令。本會與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私立科

技大學校院協進會、專科學校教育聯盟等五大協進會於 105 年 5 月 14 日

發表共同聲明，表達勞動部 104 年 9 月 25 日發布前揭解釋令，係考量學

校進用大量學生兼任助理之特性及避免影響學生權益，係有其合理性及繼

續實施之必要性。 

(三) 為開啟臺灣與奧地利技職教育上的實質交流，本會自 103 年至 105 年所進

行之工作如下： 
1. 於 103 年 6 月 15 日與奧地利專業高等學院會議簽署互相採認學士及碩士

學歷之合作協議。 
2. 為延續此合作協議，促成臺奧雙方學校間之具體合作，奧地利聯邦科學

研究及經濟部率團與奧國專業高等學院於 104 年 11 月 9 日訪臺，本會協

助教育部舉辦首屆「臺奧高等技職教育論壇」，本會會員學校亦藉此機會

與奧地利高等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包含臺北科技大學、臺灣科技大學

與茵斯布魯克管理專業高等學院與簽署合作備忘錄，以及臺北科技大學

及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與薩爾茲堡專業高等學院與簽署合作備忘錄。 
3. 為強化雙邊高等技職教育之交流合作，奧國科研部邀請我國教育部與技

專校院組成代表團訪奧，技職司馬湘萍司長領隊於 105 年 6 月 19 日至

22 日前往，並參加第二屆「臺奧高等技職教育論壇」。 
4. 為協助學生拓展國際視野，請本會會員學校多與奧地利專業高等學院簽

訂交換學生協議，為學生爭取赴奧進行交換學生，所修課程得免繳交學

費之待遇。 

(四) 本會所提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共計 3 案：（原提 4 案，其中

提案一建議放寬 U-START 計畫申請資格，經青年發展署說明，已規劃放

宽相關申請規定，應無討論需要，爰提案單位撤案） 
1. 為加速推動公共建設，提升國立大學國際競爭環境及嘉惠國內學子，對

於自償性公共工程之學生宿舍興建計畫，建請得以簡化審議作業程序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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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請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有關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義務

機關（構）進用身心障礙員工之員工總人數計算方式，增加不計入學生

兼任助理月領薪資未達按月計酬之基本工資數額 1/2 之規定。 
3. 建議教育部延續「99-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薪資巨量分析」之

作法，持續協助勾稽財政部勞保等薪資相關資料，以利各校進行加值分

析，並建議評估開放各校下載原始資料之可行性及研議相關規範。 

(五) 本會第三屆理事長由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廖慶榮校長兼任，業於 105 年 12
月 7 日獲內政部核發當選證書，內政部並核備會址變更至「臺北市大安區

基隆路四段 43 號」。本會即向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申請本會所得稅稅籍變更

登記（負責人、會址）；復向郵政單位申請本會郵政劃撥儲金帳戶變更登

記（代表人、通訊地址）。本會第二、三屆理事長學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業於 105 年 10 月 14 日完成會務移交。本會並自第三屆

起網址更新：http://www.anust.ntust.edu.tw. 

(六) 本會另為期會員學校均能瞭解政策發展方向並適時提供建言，日後相關會

議將由各會員學校輪流派員出席，協會並將建置網路通訊群組，方便會員

學校有效即時交換意見。 

(七) 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函請推薦 106 學年度常務委

員學校及經費稽核委員學校，本會於 105 年 9 月 23 日以國立科大字第

1050000028 號函復該會，推薦 106 學年度之常務委員學校為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經費稽核委員學校為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八) 教育部為辦理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認可作業函請本會推派 2 名代表擔任

該部「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認可小組」委員，本會於 105 年 10 月 7 日以

國立科大字第 1050000032 號函復該部推派國立高雄第一科大陳振遠校長、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張瑞雄校長代表本會擔任委員。 

(九) 105 年本會參與高教、技職政策相關會議如下： 
序號 日期 開會事由 

1 105.01.05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辦理職業繼續教育辦法（草案）」研商會

議 
2 105.01.07 教育部「105 年大專校院校長會議分組引言人」會議 
3 105.01.08 教育部「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定位暨大學法修正諮詢」第 3 次會議 
4 105.01.13 科技部補助計畫兼任助理分流執行情形座談 

5 105.01.20 
教育部「105 學年度大陸地區學生來臺就讀二年制學士班招生會

議」 
6 105.01.30 教育部研商公開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資料會議 
7 105.02.04 教育部研商大學系統發展定位與運作檢討會 

http://www.anust.n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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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5.03.22 教育部研商 105 學年度大專學雜費相關事宜會議 
9 105.03.29 教育部「研商積極招收馬來西亞及緬甸學生策略會議」 

10 105.04.06 
教育部延攬及留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規

劃方向會議 
11 105.04.07 教育部「大專校院兼任教師權利保障事項」討論會 
12 105.04.07 教育部「新世代高教藍圖與發展方案(草案)」說明會 
13 105.04.08 教育部研商「教師職前年採計提敘辦法草案」會議 

14 105.04.20 
教育部 105 學年度大陸地區學生來臺就讀四年制學士 班招生

會議 
15 105.04.28 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成效檢討座談會 
16 105.05.06 教育部大陸地區大學學查證及甄試小組第五次會議 

17 105.06.03 
研商教育部「大專校院創新轉型及退場基金」設置計畫書（草案）

事宜會議 
18 105.07.18 教育部「研商高教發展策略會議（國立技專校院組）」 
19 105.07.22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第一次籌備會議 
20 105.07.27 教育部國立大學合併政策座談會 
21 105.08.01 教育部研商放寬僑外生名額規定會議 
22 105.08.03 教育部「研商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修正會議」 
23 105.08.11 教育部研商「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條例（草案）條文」修正會議 

24 105.09.12 
勞動部「檢討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會

議 

25 105.09.20 
105.09.23 

勞動部「研商檢討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條文」座談會 
（計 2 場次） 

26 105.09.20 教育部研商大學學生兼任助理相關事宜會議 

27 105.09.30 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內容」諮詢會議 

28 105.10.07 教育部「籌辦學生兼任助理分流分區公聽會事宜」研商會議 

29 105.10.13 教育部「大陸地區大學學歷查證及甄試小組」第 7 次會議 

30 105.10.18 
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各類兼任助理勞動與學習範疇檢討」研

商會議 

31 105.10.20 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內容」第一次研修會議 

32 105.11.07 教育部「研修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會議 

33 105.11.14 教育部「產學研連結會報─學研創新鏈結組」工作會議 

34 105.11.21 教育部「研修大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二次會議 



14 
 

35 105.11.22 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及財務資訊公開內容」第二次研修會議 

36 105.11.23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修法」研

商會議 

37 105.11.28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修法工作圈第 3 次會

議 

38 105.12.09 教育部研商修正「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會議 

39 105.12.20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修法工作圈第 4 次會

議 

40 105.12.22 教育部 106 學年度大陸地區學生來台就讀碩博士班招生會議 

四、 會員大會及理、監事會議重要決議： 
(一) 105 年 1 月 28 日第二屆第六次理事會議： 

1. 通過本會 104 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表，送請監事會審核。 

(二) 105 年 1 月 28 日第二屆第七次監事會議： 
1. 審議通過本會 104 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表，提請會員大會決議。 

(三) 105 年 1 月 28 日第二屆第五次會員大會： 
1. 補選本會第二屆監事乙席，由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陳宗禔校長當選。 
2. 通過本會 104 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決算表，報請內政部核備。 
3. 有關教育部 104 年 11 月 18 日公布實施之「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

或研究實施辦法」各校之因應策略，本會決議考量各校依「技術及職業

教育法」第 26 條規定要求專任教師每任教 6 年應至產業界研習半年，仍

有諸多窒礙難行之處待克服，建請教育部邀請各校代表就該條文實施方

式再詳加討論，以訂定可行之作業要點。 

(四) 105 年 8 月 10 日第二屆第六次會員大會： 
1. 補選第二屆理事二席，由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林玥秀校長、國立高雄應用

科技大學楊慶煜校長當選。 
2. 我國技職教育發展提早大陸 40 年，已累積豐富的產學連結，強調學生進

到實驗室培養實作能力，是吸引陸生來臺就讀科技大學研究所的主要原

因之一，爰本會函請教育部增加科技大學碩博士班陸生之招生名額。 

(五) 105 年 8 月 10 日第二屆第八次理事會議： 
1. 補選第二屆常務理事乙席，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戴昌賢校長當選。 

(六) 105 年 9 月 22 日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 106 學年度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外加名額扣減方式，本會向教育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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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制申請入學扣減外加名額所排除者，建議為全部農業、工業類領域。

在農業、工業類各領域招生總量不變下，建請容許各校於農業、工業類

各領域之系科間自行調整招生名額。並建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

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8 條第 2 款之規定，依各校四技學制整體招生名

額未達八成者始予扣減。並將四技申請入學納入四技學制之招生管道一

併公告，不針對四技申請入學招收高中生之註冊率單獨公告。 
2. 改選第三屆理事 15 席，監事 3 席。 

(七) 105 年 9 月 22 日第三屆第 1 次理事會議： 
1. 遴選第三屆常務理事 5 席，由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廖慶榮校長、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侯春看校長、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戴昌賢校長、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姚立德校長、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陳振遠校長當選。 
2. 遴選第三屆理事長，由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廖慶榮校長當選。 
3. 變更會址案，授權由新任理事長決定並依規定報內政部申請變更登記。 
4. 聘任秘書長及工作人員案，授權由新任理事長決定，並報內政部備查。 

(八) 105 年 10 月 12 日第三屆第 1 次監事會議： 
1. 遴選第三屆常務監事 1 席，由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陳禎祥校長當選。 

(九) 105 年 11 月 22 日第三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 通過本會 106 年度工作計畫、106 年度收支預算表，報請內政部核備。 
2. 通過本會會員學校所提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提案共計 4 案。 
3. 有關平衡技職教育與高等教育經費建議案，本會將彙整分析相關資料後

循程序爭取技職教育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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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106 年度工作計畫 
 

項目 工作說明 預定辦理進度 

一、 會議 

(一) 會員大會 
1. 議決 105 年度工作報告及決算 
2. 議決 106 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 
3. 補選第 3 屆理事、監事 

1. 配合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

會議，訂於 106 年 1 月 12 日或

13 日召開 
2. 依規定召開 

(二) 理事會 
1. 議決會員大會召開事項 
2. 審議 105 年度工作報告及決算 
3. 審議 106 年度工作計畫及預算 

(三) 監事會 
1. 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2. 審核 105 年度決算 

二、 業務推動 

(一) 提升技職校院競爭力 
(二) 研商技職教育政策之建議 
(三) 研議科技大學校院發展重要事項 
(四) 促進科技大學校院間交流合作 

適時辦理 

三、 會務管理 
(一) 維護及管理協會網站 
(二) 會員資料更新與維護 
(三) 公文簽辦與文書檔案管理 

適時辦理 

四、 財務管理 

(一) 辦理入會費、常年費及利息等收入之

收取與入帳管理 
(二) 會務支出帳務管理 
(三) 辦理 105 年度稅務申報事宜 
(四) 辦理 106 年度結算 

依規定辦理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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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第三屆第 2 次會員大會出席表 

會員學校 會員代表一 會員代表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廖慶榮校長 江行全副校長（廖慶榮校長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侯春看校長 黃振家副校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戴昌賢校長 顏昌瑞副校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姚立德校長 林啟瑞副校長（姚立德校長代）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陳振遠校長 馮榮豐副校長（陳振遠校長代）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楊慶煜校長 周至宏副校長（請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覺文郁校長 林瑞璋副校長（覺文郁校長代）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呂學信校長 葉榮華副校長（呂學信校長代）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王瑩瑋校長 俞克維副校長（王瑩瑋校長代）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趙敏勳校長 賴雲龍副校長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謝楠楨校長 曹麗英副校長（謝楠楨校長代）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林玥秀校長 潘江東副校長（林玥秀校長代）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謝俊宏校長 鄭瑞昌主任秘書（謝俊宏校長代）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張瑞雄校長 邱繼智教務長（請假）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張瑞濱校長 王學彥主任秘書（張瑞濱校長代）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陳文貴校長 許建文副校長（陳文貴校長代）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陳禎祥校長 黃健裕副校長（陳禎祥校長代）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陳篤敢校長（請假） 劉奕銘教育長（請假） 

    




